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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4民初4616号
徐旭清：本院受理原告钟英娟、朱蔚楠、朱其富诉被告你

和曹海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须知、司法廉政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21年9月21日下午15时20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4096号

李振斌：本院受理原告李亚萍诉被告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司
法廉政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9月21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8号

郑秀胜、钱惠娟：本院受理原告杨小根、蓝爱仙诉郑
秀胜、钱惠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21）浙0106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8号

浙江互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小林
诉浙江互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59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552号

彭炜玉：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借款8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7日上午9：00在本
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440号

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来晓
敏诉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
84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80号

杭州恒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杭春芳与被告杭州博泰置业有限公司、杭
州恒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8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35号

庞杰、王龙：本院对原告余天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
初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庞杰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余天鹏借款本金82500元并支
付相应利息(以82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2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龙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在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责任部分向庞杰
追偿;三、被告庞杰、王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
余天鹏支付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931元,由被告庞杰、王龙负担。自公告之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61号

杭州芊转婉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
国爱诉被告杭州芊转婉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
民初8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50号

孙钲镒：本院对原告蔡圆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12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钲镒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蔡圆圆借款本金12400元;
二、被告孙钲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蔡圆
圆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55元,由被告孙钰镒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22号

余卫星：本院对原告张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132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卫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张伟借款本金35000元;二、被告余卫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伟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76元,减半收取338元,由被告余卫星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79号

冉光勤、邓勇：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13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冉光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杭州宝
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25415.03元及自
2020年9月23日起,以25415.0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二、被告邓勇对上述第一项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冉光勤、邓勇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5元,减半收取218元,由被告冉光勤、邓勇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327号

王金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林乃盾诉被告王金成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前往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
的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24日14时15分在浦
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06号

黃海兵、黄芳根:我院于2021年4月29日所判决的
(2020)浙0108民初5906号原告金昌义诉被告黄海兵、
黄芳根合同纠纷一案，金昌义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745号

海宁市许村镇易得橱柜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下沙鑫鑫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6457元;2、判令被告以
645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全
部货款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8月3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72号

张月华：本院受理原告徐秀凤与被告张月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91民初5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张月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秀凤借款36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36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2.被告张月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徐秀凤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0元，由被告张月华负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608号

蔡春卫（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永福社区）：本院受理原
告戚武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蔡春卫应归还原告戚武龙借款人民币13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285.99元（自2018年7月1日起按照年
利率4.35%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
20日起按年利率3.85%的标准暂计算至2020年12月3日，
此后利息仍按年利率3.85%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借款还清日
至），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戚武
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蔡春卫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由被告蔡春卫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初220号

高为民、杭州静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香
溢融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高为民、杭州静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1年
8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十二号审判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你们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按期开庭并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457号

陈庆荣（公民身份号码：3307251973****1616）：本
院受理的原告胡锋诉被告陈庆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134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庆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胡锋归还借款319800元，并按319800元
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
件受理费6097元，减半收取3048.50元，由被告陈庆荣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106号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东方雨伞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海曙尊金好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新
圩镇东方雨伞加工厂工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贷款
39361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1808元；3、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返还贷款的利息1712元（利息以本金
39361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
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3月5日）。
（以上三项暂合计为52881元）4、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
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都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日上午9：00在
宁波市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537号

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一凯：本院受理原告
李佩娜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
253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3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186号

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重庆
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宁波小屋智趣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养菊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2186号起诉状副本、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转换程序和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动履行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10月17日签订的编号为
117200228合同书；2.判令被告退回未对涉案房屋进行硬
装和软装的装修款35660元；3.判令被告重庆芈琼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装修，逾期交付房屋的违
约金39000元；4.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涉案装修房屋的可视门
铃一个、装修钥匙一把、正式钥匙一把、门禁卡一张；5.判令被
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3日上午09时
2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9号

本院根据宁波创来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6
月2日裁定受理宁波三彩印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天册(宁波)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宁波三彩印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7月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
大厦A幢12层；联系人:陈律师；联系电话:18817870591),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波三彩印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宁波三彩印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1年8月3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开会方
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744号

刘学凤（公民身份号码：5225221976****1220）：
本院受理原告陈俊平与被告刘学凤健康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本起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
3531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2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82号

黄磊（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78****0011）：本
院受理原告周仕良与被告黄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1782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黄磊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周仕良借款100万元，
并支付该款截至2021年5月19日的利息728875元，其后
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期履行付
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0360元，减
半收取10180元，由被告黄磊负担；公告费650元（原告已

缴纳），由被告黄磊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
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
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如义务人逾期未履行，权利
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义务人应向人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
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
违反本条规定的，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法
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731号

夏云殿（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1****3171）：
本院受理原告宋彬与被告夏云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372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05号

王炳奇（公民身份号码：3503221974****0017）：
本院受理原告卢贤雷与被告王赛萍、王炳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6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王赛萍、王炳奇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卢贤
雷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21年3月
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本案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2300元，由被告王赛萍、王炳奇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13号

马荣(公民身份号码：3207231975****426X)：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工机械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41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荣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工机
械有限公司货款95500元，并支付暂计算至2021年2月3
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70967.27元，此后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马荣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经
济技术开发区龙工机械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
代理费7700元；三、驳回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工机
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537元，减半收取2268.50元，
由被告马荣负担1891.50元，由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龙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377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马荣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882号

何大龙（公民身份号码：4130281978****0039）：本
院受理原告郭明栋与被告何大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8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大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归还原告郭明栋借款5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何大龙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796号

王佳家（公民身份号码：5303812000****2554）：本
院受理原告梅锋诉被告王佳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现原
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1000元；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2
日9时1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908号

来军（公民身份号码：3412041972****1272）：本
院受理原告李中怀诉被告来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现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原
告人工工资款335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4月20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
月2日8时4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90号

钱双全（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75****6457）：
本院受理原告程立强与被告钱双全修理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钱双全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程立强
修理费2万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
钱双全负担；公告费650元（原告已缴纳），由被告钱双全
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
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
动履行。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出具
自动履行证明书。如义务人逾期未履行，权利人可自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义务人
应向人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
规定的，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
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法对相
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820号

孟祥全：本院受理原告张乃伟与被告孟祥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
庭传票。原告张乃伟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人民币4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
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1年9月23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895号

李红阳：本院受理原告张功胜与被告李红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
庭传票。原告张功胜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
款人民币547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年9
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24号

何桂群、鄢良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何桂群、鄢良玉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30日上午9时0分至9时
3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429号

李峰：原告蒋增波诉被告李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5429号
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812号

杨帆、万家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帆、万家慧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2021年8月30日15时30分在
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106号

欧阳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欧阳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2021年8月30日14时30分
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执异34号

平湖市飞达五金机械厂、费芳：本院受理申请人余姚
市银宇五金件厂与被执行人平湖市飞达五金机械厂、被
申请人费芳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一案，现已审查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81执异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被
申请人费芳为（2021）浙0281执129号案件的被执行
人。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